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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临时停产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1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

宝明矿业有限公司临时停产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6），

因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宝明”）未取得项目所需新增用地手续，

采矿受到直接影响，矿石产量大幅减少，导致页岩油产量严重低于预期。为减少亏

损及更好地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公司同意新疆宝明临时停产。 

临时停产期间，新疆宝明按照环保督察整改要求，积极推进草原修复，加快申

办用地手续；扎实做好设备检修和维护工作；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完成矿

山安全设施设计合规性诊断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

工安全生产素质和技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疆宝明已完成部分新增用地草原审批手续，正在办理相

关土地审批手续，仍未取得项目所需新增用地的完整许可。鉴于此，公司同意新疆

宝明延长停产时间，初步预计延长 6 个月。公司将督促新疆宝明继续办理新增用

地手续，继续做好停产期间的督察整改、安全环保、设备维护等工作，并要求新疆

宝明统筹考虑各矿区的协同开发，优化发展规划；同时，精简节约、压缩开支、降

低费用。 

油页岩开发利用是重资产行业，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征地和采选矿、炼

油生产设施基建均需投入并沉淀巨额资金。加之安全生产和环保标准的持续提高、

矿山用地成本显著上升、解决新矿区水库河道压覆矿产资源问题、探索和实现新的

末矿利用技术等都需要新增投入。而新疆宝明持续亏损，产量未达设计产能，现金

流阶段性入不敷出，目前尚不具备独立融资能力。 

如在临时停产期限届满时未能取得项目所需新增用地手续或未能以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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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其自身的运营和发展资金问题，不排除新疆宝明继续停产。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

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83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33亿元；新疆宝明实现营业收入 4.71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37%，

亏损 12.88 亿元。2024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6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88 亿元；新疆宝明实现营业收入 0.13 亿元，占公司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0.53%，亏损 1.70亿元。 

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3日 


